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第４卷第１０期

·公共卫生·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配偶告知工作现状分析
徐　鹏　刘康迈　吕　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摘　要】目的：分析和总结我国ＨＩＶ感染者／病人的配偶告知工作现状。方法：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

ＨＩＶ感染者／病人及其配偶三类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结果：由感染者本人告知其配偶的占５８．７％，

由医务人员告知的占４１．３％；告知后，夫妻关系变差了的占２２．０％，没有变化的占７３．８％；告知后，配偶做

ＨＩＶ检测的占８７．７％；最近３个月与配偶发生性行为时，６６．７％的感染者／病人每次都使用安全套，未使用的

占６．４％。访谈发现，告知政策能促使感染者本人告知其配偶，能增加工作人员的责任感。结论：明确的配偶

告知政策很重要，安全套的可及性还需提高，配偶告知与检测结合作用更大，配偶告知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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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个家庭来讲，一个艾滋病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

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感染者就是一个灾难：巨

额医疗负担和遭人歧视［１］；如果其配偶也被感染，将

会造成更大的影响［２］。我国现存的约７４万 ＨＩＶ感
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经配偶间传播的超过１３％［３］，

这表明，预防ＨＩＶ感染者／病人配偶（以下简称“感染

者配偶”）感染ＨＩＶ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４］。感染者

及其配偶采取预防措施的前提是知情，因此，欲控制

家庭内传播，必先进行感染者配偶告知。

目前，与配偶告知相关的一些政策存在模糊和

冲突之处：《侵权责任法》、《执业医师法》等要求医务

人员具有为患者保守隐私的责任；《传染病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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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防治条例》等规定感染者配偶享有知情权，

以及医务人员有保护其他人不受伤害的义务。政策

不协调导致操作无准则，致使配偶告知工作存在问

题。通过调查，本研究分析了感染者配偶告知工作

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资料主要来源于电子邮件调查、现场调查和艾

滋病疫情库分析。首先，对全国各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负责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领导采用电子邮件的方

式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当地感染者配偶告知政策、工

作进展与困难；然后，根据对全国的调查结果，了解

到河南、云南、浙江和甘肃等省出台了感染者配偶告

知的政策，并依据政策开展了告知工作，对上述省份

的部分县（市）进行现场调查和疫情库分析，收集相

关信息。

１．２调查对象和方法

现场调查由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组织和

协调；采取定性访谈和定量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定性调查对象包括三类人群：ＨＩＶ感染者／病

人、感染者配偶、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防艾办、卫生

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定点医院、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等机构的人员）。共访谈了４３名感染

者／病人（４名因注射吸毒感染，６名因既往采供血感

染，３３名经性途径感染）、４３名感染者配偶、４８位艾

滋病防治工作人员。访谈内容包括：感染者配偶告

知政策内容、实际操作程序、工作进展、主要困难、解

决思路，以及 ＨＩＶ感染者及其配偶对此的观点和

态度。

定量调查对象包括两类人群：ＨＩＶ感染者／病

人、感染者配偶。内容包括调查对象一般情况、告

知方式、抗体检测、夫妻关系、预防知识、安全套使

用等情况。计算样本量采用的公式为：Ｎ＝μ２απ

（１－π）／δ２。其中，μα为检验水准所对应的 μ

值，即显著性检验的统计量，本次调查取 α＝０．０５

（双侧），则μα＝１．９６；π为预期的率，即配偶告知

率，本次取估计值，π＝６５％；δ为容许误差，取 π的

１５％，即δ＝９．７％。共调查感染者／病人４８１名，感

染者配偶４７７名。

抽样方法：首先，从调查地区的艾滋病疫情库

中，明确符合条件（有配偶、年龄１８～４９岁等）的感

染者／病人总数；其次，根据确诊时间（超过６个月）、

传播途径、性别等选择调查对象；第三，电话联系，选

择能够配合本次调查作为最终的调查对象。调查中

的“配偶”指法律意义上的丈夫或者妻子。为避免影

响当地工作，被调查的感染者配偶均已经知晓其丈

夫／妻子的感染状况。

１．３资料整理和分析

定量数据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录入并整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进行统计分析。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汇总

并进行定性分析。

２结果

２．１感染者及配偶的一般情况

共调查感染者／病人４８１名，男性占６８．８％（３３１

人）；平均年龄３９．３岁；汉族占６７．８％（３２６人），其

他民族占３２．２％（１５５人）；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占

４９．５％（２３８人），初中占３７．０％（１７８人），高中或中

专占９．１％（４４人）；初婚占９１．５％（４４０人），再婚占

８．５％（４１人）；务农占 ６６．１％（３１８人），经商占

１１．４％（５５人），打工占６．４％（３１人），企事业单位

职工占４．４％（２１人）；因异性性传播占５３．２％（２５６

人），既往不规范采供血传播占２０．２％（９７人），同性

性传播占 ５．６％（２７人），注射吸毒感染占 １８．９％

（９１人）。

共调查感染者配偶４７７名，男性占６６．９％（３１９

人）；平均年龄３８．４岁；汉族占６６．９％（３１９人），其

他民族占３３．１％（１５８人）；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占

４８．６％（２３２人），初中占２８．３％（１３５人），高中或中

专占５．２％（２５人）；初婚占９１．８％（４３８人），再婚占

８．２％（３９人）；务农人员占７０．４％（３３６人），个体经

商占 ８．４％（４０人），企事业单位职工占 ８．２％

（３９人）。

２．２告知方式

在实际工作中，感染者配偶告知主要包括两类：

感染者本人告知和医务人员告知。在４８１名 ＨＩＶ感

染者／病人中，４４０人自报是本人告知了配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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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５％。其中，在异性性传播 ＨＩＶ的感染者中，

９４．１％自报是本人将感染情况告知配偶的，同性性

传播中，６３．０％自报是本人告知；务农人员中，

９２．８％自报本人告知配偶，打工者中，８３．９％自报本

人告知，企事业单位人员中，８１．０％自报本人告知配

偶（表１）。

但是，对于此问题，感染者配偶的回答或许更具

真实性。在４７７名感染者配偶中，由感染者本人告

知的有 ２８０人（占 ５８．７％），由医务人员告知的有

１９７人（占４１．３％）。

表１　不同特征下感染者配偶告知方式情况

变量

感染者本人告知 医务人员告知 合计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感染途径

　异性性传播 ２４１ ９４．１ １５ ５．９ ２５６ １００．０

　同性性传播 １７ ６３．０ １０ ３７．０ ２７ １００．０

　既往不规范采
　供血

９７ １００．０ ０ ０．０ ９７ １００．０

　注射毒品 ７７ ８４．６ １４ １５．４ ９１ １００．０

　不详 ８ ８０．０ ２ ２０．０ １０ １００．０

职业

　务农 ２９５ ９２．８ ２３ ７．２ ３１８ １００．０

　经商／个体 ４９ ８９．１ ６ １０．９ ５５ １００．０

　无业 ３４ ９１．９ ３ ８．１ ３７ １００．０

　打工 ２６ ８３．９ ５ １６．１ ３１ １００．０

　企事业单位 １７ ８１．０ ４ １９．０ ２１ １００．０

　公务员 １２ １００．０ ０ ０．０ １２ １００．０

　离退休 ７ １００．０ ０ ０．０ ７ １００．０　

２．３希望由谁来告知

４８１名感染者／病人中，希望由本人告知其配偶

的有３７１人（占７７．１％），希望由医务人员告知的有

１０５人（占２１．８％），有５名（占１．０％）感染者不希望

告知。应答的在４５７名感染者配偶中，希望由感染

者本人告知的有１７９人（占３９．２％），希望由医务人

员告知的有 ２７７人（占 ６０．６％），有 １人不希望被

告知。

２．４夫妻关系现状及告知对夫妻关系的影响

应答的４７８名ＨＩＶ感染者／病人中，自认为目前

夫妻关系良好的有２６７人（占５５．５％），认为关系一

般的 １９１人（占 ３９．７％），认为不好的为 ２０人（占

４．２％）。４７７名感染者配偶中，２６５人（占５５．６％）的

自认为夫妻关系良好，２０４人（占４２．８％）的认为关

系一般，８人（占１．６％）的认为不好。

在得知感染状况后，夫妻关系会发生一定的变

化。４７７名感染者配偶中，１０５人（占２２．０％）自认为

夫妻关系变差了，３５２人（占７３．８％）认为变化不大，

２０人（占４．２％，感染者多数是经不规范采供血或者

静脉吸毒传播）认为变得比以前好了。

２．５感染者配偶的ＨＩＶ检测情况

应答的 ４５１名感染者／病人中，３６人 （占

８．０％）报告其配偶未做检测，３８２人（占 ８４．７％）

的配偶为阴性，３３人（占 ７．３％）的配偶为阳性。

应答的４６３名感染者配偶中，在被告知其丈夫／妻

子的感染状况后，有５７名（占１２．３％）未做检测，

４０８名（占８７．７％）进行了 ＨＩＶ抗体检测，其中，

３３名为阳性。

２．６对预防知识的知晓情况

应答的４７９名感染者／病人中，３１０人（６４．７％）

认为不采取防护夫妻性生活会传播艾滋病，１１３人

（２３．６％）认为不会传播，５６人（１１．７％）不知道会传

播。应答的４７４名感染者配偶中，３８１人（７０．６％）认

为不采取防护夫妻性生活会传播艾滋病，３３人

（７．０％）认为不会传播，６０人（１２．５％）不知道会传

播。提示：认为夫妻性生活不会传播 ＨＩＶ或者不知

道夫妻性生活能传播 ＨＩＶ的人数仍不少，这会影响

到安全套使用比例的高低。

２．７安全套使用情况

４８１名感染者／病人中，最近 ３个月，３２１人

（６６．７％）自报夫妻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有

时使用（２８人）和多数使用（２５人）的占１１．０％，配

偶间无性行为的占１５．８％（７６人），有６．４％（３１人）

的未使用安全套。从感染者配偶的角度看，７２．４％

自报每次夫妻性行为都会使用安全套，有时使用和

多数时候使用的占１１．６％（表２）。这提示安全套的

使用比例仍需提高。

进一步询问感染者／病人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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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包括：忘记使用（１４人），不知道要使用（１０

人），没必要使用（９人），感染者不愿意使用（１０

人），感染者配偶不愿意使用（９人），没有安全套（６

人），为了要小孩（１７人），双方均阳性（５人）。

表２　调查对象近３个月的安全套使用情况

安全套使用频率
感染者／病人 感染者配偶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每次都用 ３２１ ６６．７ ３３１ ７２．４

多数使用 ２５ ５．２ ２６ ５．７

有时使用 ２８ ５．８ ２７ ５．９

未使用 ３１ ６．４ ３０ ６．６

无性行为 ７６ １５．８ ４３ ９．４

合计 ４８１ １００．０ ４５７ １００．０

２．８感染者配偶告知工作的难易程度

本研究对不同途径感染 ＨＩＶ的感染者／病人、

感染者配偶以及各类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进行了

访谈。访谈发现，配偶告知工作因感染者及其配偶

的情况不同而难易不同。（１）感染者及其文化素质

影响告知工作。一些工作人员认为，文化素质高的

感染者／病人的配偶告知工作不好做，文化素质低

的容易做，这是因为文化水平低，不会想的太深；

（２）配偶告知工作存在性别方面的差异。如果感染

者是女性，尤其是经性传播的，由于担心家庭破裂，

很难告知；（３）告知工作存在传播途径上的差异。

因经不规范采供血和静脉注射吸毒感染 ＨＩＶ的容

易告知，而经异性性传播或同性性传播的难告知；

（４）有职业和地域方面的差异。有正当职业和社会

地位的感染者告知难；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感染者

的配偶容易告知；（５）由于流动性强，暗娼和流动人

口的配偶很难告知。

３讨论

３．１开展 ＨＩＶ感染者／病人配偶告知工作是必要的

和可行的

从公共卫生、法律、伦理学的角度看，必须对感

染者配偶进行告知，否则，会侵害配偶的知情权和健

康权［５］，造成家庭内传播，导致疫情上升。虽然医务

人员有为感染者／病人保守隐私的义务，但是，也有

避免其他人（如感染者配偶）不受伤害的责任，当这

两者发生冲突时，通过利害权衡，保护感染者配偶健

康的责任就比保密义务更重要，因此，当感染者本人

拒绝告知其配偶时，医务人员就有权利也有责任对

感染者配偶进行告知。而且，《艾滋病防治条例》等

法规也规定感染者／病人本人应将感染的事实告知

其配偶。所以，当感染者／病人本人不愿意告知其配

偶时，医务人员是有权利和责任对感染者配偶进行

告知的。

３．２从工作实践看，我国已有省份实施了配偶告知政

策，对工作起到了支持作用

既往的一些政策关注到了配偶告知工作，但内

容比较粗泛，对不告知应承担的责任和如何保障配

偶的知情权并没有明确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实际

上，是否进行配偶告知主要取决于感染者／病人本人

的意愿，一些感染者就隐瞒了其感染ＨＩＶ的事实，造

成了配偶被传染的严重后果。［６７］鉴于此种情况，近

年我国一些地区出台了配偶告知政策，规定了感染

者本人告知其配偶的时限和不告知要承担的责任，

并提出了强制告知的要求。调查显示，这些政策对

开展配偶告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提高了

ＨＩＶ感染者／病人本人告知的自觉性，增加了医务人

员的责任感；同时，由于有政策可依，也保护了医务

人员。

３．３ＨＩＶ感染者／病人及其配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

例还需提高

调查显示，还有２３．６％的感染者认为不采取防

护，夫妻性生活也不会传播艾滋病，１１．７％的感染者

不知道夫妻性生活会传播，表明预防家庭内传播艾

滋病的知识需要加强，因为知识的缺乏或者对防护

知识的不信任会影响安全套的使用，就会增加艾滋

病家庭内传播的风险。［８］在使用安全套方面，最近３

个月，感染者／病人中有时使用和多数使用的占

１１．０％，未使用安全套的占６．４％，表明，夫妻性生活

中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较高，需要进一步加

强干预。分析不能坚持使用的原因，得不到安全套

是其中之一，这提示，安全套的可及性（方便程度、地

理位置和数量等）需要提高，可以通过相关机构（如

妇联、计生和疾控、医院等）的协作，以提高安全套的

可获得性。［９］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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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多数地区的配偶检测工作与配偶告知工作的结

合程度不够紧密

近年实施的《全国艾滋病防治主要措施落实质

量考评方案》包含了对感染者配偶 ＨＩＶ抗体检测的

内容，这有助于加强对感染者配偶的ＨＩＶ检测，可以

发现更多的感染者，以便于管理。但对感染者配偶

告知工作则没有相关考核要求，一些地区采用诸如

健康体检的理由，让感染者配偶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

虽然完成了配偶检测的工作指标，但并没有对配偶

进行告知，也没有说明检测原因及检测内容，这既不

利于预防艾滋病，也容易导致法律纠纷。实际上，配

偶告知和配偶检测应该结合进行，不可割裂。在已

经找到感染者配偶并让其进行检测的基础上，增加

告知工作是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１０］但也要看到，

二者如果结合，工作难度必然增大，就必须统筹考虑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际工作能力，相应考核指标

的制定必须可行。

此外，还要看到，感染者配偶告知会有一定的负

面影响，如夫妻关系变差甚至家庭破裂，因此，对工

作人员的告知能力要求较高，需要加强工作方式、内

容、态度、程序和各类知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告知

能力，尽量减少配偶告知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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